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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制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
开课计划、课程表的说明及注意事项

各院（系、部、中心），各有关部门：

    为认真做好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开课计划和课程表的编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工作要求
1.请各院（系）于5月17日(周五)前提交开课计划，并将开课计划打印稿交教务处，教务处将各院（系、部、中心）开列的公共课课程综合后，统一排定全院公共课上课时间。

2.各院（系）根据排定的公共课课程表，排出本院（系）的专业课授课时间、地点。

3.下学期开学时间：2013年9月1日（周日）报到，9月2日（周一）上课，实际上课周数18周。
4.任课教师必须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各院（系、部、中心）凡有新教师、非教师系列专业人员、非师范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外聘兼职教师要在下学期开课的，须填写《任课资格审批表》，经批准后方可从事教学工作。
5.各班级理论课程连排不得超过3节课，任课教师每天在同一校区排课不得超过2门、5节课，特殊情况需学校主管教学院长批准并报教务处备案。
二、注意事项

1．填写开课计划和排课采取人工与排课子系统相结合。请各院（系、部、中心）根据要求，准确、全面地录入数据，遵循管理系统操作规范，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材料，确保全院课务工作的顺利进行。

2．草场门校区上课地点按分配到各院（系）的教室排课，浦口校区、小行校区上课地点由教学办根据课程统一安排。

3．除了网上提交相关文本外，各院（系、部、中心）还应提供纸质文本。

三、公共课开课计划

根据我院公共基础课排课规律，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公共课开课计划如下：

2011级

	类别
	课程及课时分配

	本科
	文理
	《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         2课时


2012级

	类别
	课程及课时分配

	本科
	文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课时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Ⅰ》                           3课时
	《大学综合英语》 4课时

《大学体育》    2课时

《教育学》      3课时

	
	理科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Ⅱ》                           3课时
	

	专科
	文理
	《大学综合英语》                 4课时

《大学体育》                     2课时


2013级

	类别
	课程及课时分配

	本科
	文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课时
《国防教育》                     2课时
	《大学综合英语》4课时
《大学体育》    2课时

	
	理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课时
《信息技术基础》                 2课时
	

	专转本
	文科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课时
	《信息技术基础》
文4            理5
《大学综合英语》4课时
《教育心理学》  3课时

	
	理科
	
	


未尽事宜，请与教务处联系，草场门：83758140（邮箱：jwk8140@163.com）；浦口：58662140（邮箱：wujin2140@163.com）；小行：89633333（邮箱：jxb3333@163.com）。

2013年5月7日
